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

关规定，作为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

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公司董事会换届提名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已征得

被提名人本人同意，且其任职资格已经过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提名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提名高进华、张磊、靳职武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李文峰、李新中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均具备相

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未发现有、也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3、经审查，我们认为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独立董事的相应条件，

具有独立性和履行独立董事所必须的工作经验，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况。 

因此，同意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公司需将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报送

深圳证券交易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独立意见 

1、公司制定的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及行业、地区的薪酬水平和职务贡献等因素制定

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薪酬方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2、公司制定的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方案，是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

况而制定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津贴方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对参股公司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为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原因为公司作为湖北

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参股方，需与其控股股东按股权比例分别对湖北宜化松滋

肥业有限公司在金融机构进行经营性贷款承担担保责任，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按51%的比例为松滋宜化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公司需按49%比例提

供担保。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胡照顺先生在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职务，故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担保事项并同意将

该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李文峰  武志杰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